
桃園縣平鎮市祥安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廁所佈置綠美化實施辦法 

一、目的： 

（一）提升學生環境空間的設計能力，增進學生藝術鑑賞之水準，營造美好乾淨衛生的

學習環境。 

（二）透過主題佈置、美化、綠化活動來營造優質如廁環境並提升廁所文化，使全校師

生來得安心，上得清心。 

二、參賽對象： 

打掃廁所的班級（四甲、四乙、四丙、四丁、四戊、四己、五丙、五戊、六甲、六

乙、六丙、六丁、六戊、六己）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：  

（一）由打掃廁所的班級負責佈置。 

（二）佈置原則： 

1.先將磁磚、門窗、門板擦拭乾淨，清除舊膠痕及天花板蜘蛛網等，再進行佈置。 

2.舊有的佈置清除乾淨(掛圖、壁飾、盆栽可用者留下重新安排) 

3.少用紙類黏貼（若需要請護貝），以免潮濕、褪色、剝落不易維護。 

4.圖片或海報須加護貝再當壁飾。 

5.以交通安全為佈置主題為佳（其他佈置主題如：健康促進、營養教育、環境保

護、甲蟲生態、植物大觀園、笑話窩、謎語庫、成語書坊、唐詩宋詞宮、音

樂家介紹、本土俚語俗諺、如廁指導標語亦可）。 

（三）評分時間：99年 3 月 17 日（三）。 

（四）評分標準： 

清潔衛生 40%    綠美化佈置 30%    主題佈置 20%      創意 10%  

四、獎勵： 

依照評分結果，按照分數高低，錄取前 3名，各頒給七百、五百、三百元之獎金，

並頒給該班級獎狀一張，參與佈置的學生蓋榮譽獎章乙次。 

五、 佈置經費補助： 

（一） 四丙、六甲、六乙、六丙、六丁補助三百元。 

（二） 四甲、四乙、四丁、四戊、四己、五丙、五戊、六戊、六己補助四百元。 

（三） 請各班於 99年 3月 19 日之前檢據核銷。 

六、 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。 

七、 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主計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
桃園縣平鎮市祥安國民小學美化綠化廁所比賽評分表 

評分項目 

佈置班級 

整潔 

40% 

綠美化

30% 

主題 

20% 

創意 

10% 
總   分 

四甲(側門 4F)      

四乙(側門 3F)      

四丁(側門 2F)      

四戊(側門 1F)      

四丙(辦公室 2F)      

六戊(籃球場 4F)      

四己(籃球場 3F)      

六己(籃球場 2F)      

五戊(籃球場 1F)      

五丙(籃球場 B1)      

六甲(總務處 4F)      

六乙(總務處 3F)      

六丙(總務處 2F)      

六丁(總務處 1F)      

備    註 
優：35 以上 
良：25－34 
不佳：24 以下 

優：25 以上 
良：15－24 
不佳：14 以下 

優：15 以上 
良：10－14 
不佳：9 以下 

優：8 以上 
良：5－7 
不佳：4 以下 

 

註：請評分老師依據公平、公正的原則，鼓勵優秀班級。 
    評分人員為校長、四處室主任、衛生組長與各學年推派一位老師共同評分。 
    評分時間為 99/3/17 並請於當天下班前將評分表送至訓導處衛生組。謝謝您的配合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
